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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45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新亿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—151 

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再次表决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

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 本次出资人组再次表决未通过公司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之《出

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。 

 

2015年11月7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（以

下简称“塔城中院”）作出（2015）塔中民破字第1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

裁定受理江苏中立信律师事务所提出的对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亿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进行重整的申

请，并指定新亿股份清算组为新亿股份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。 

新亿股份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于2015年12月10日召开，会议未表

决通过《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”）之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的规定，出资人组未

通过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的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出资人组协

商，出资人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，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

他表决组的利益。 

2015年12月11日，新亿股份将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提交出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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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组会议进行再次表决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以及通过网

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10人，代表股份113,224,219股，占公司股本总

额377,685,000股的29.98%。其中： 

（1） 参加现场会议并有效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37人，

代表股份7,544,264股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%； 

（2） 参 加 网 络 投 票 的 股 东 共 计 1373 人 ， 代 表 股 份

105,679,955股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.98%。 

二、 会议表决情况 

因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源稀金”）、

上海源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源迪”）既是公司股东，

亦是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中的重整投资联合体成员，拟受让资本

公积转增的相应股份，因此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4年修订）》，万源稀金和上海源迪与本次出资人权益调整存

在关联关系，在此次出资人组审议表决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时，

已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。 

经过表决，表决同意的出资人代表的股份数为40,028,501股，占

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.35%；反对的出资人代表的股份数为

73,195,718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.65%。同意《出资人权

益调整方案》的出资人代表的股份数没有达到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三分之二，因此经过再次表决，出资人组会议未通过《出资人权益

调方案》。 



 3 

三、 风险提示 

   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，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部

分表决组经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，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

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规定的条件的，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

准重整计划草案。但是，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《企业破

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批准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

序，并宣告新亿股份破产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


